关于《麦盖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制度，我局起草了《麦盖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工作背景
2021年2月1日，国务院印发《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8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加强对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审查、批准重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2023年5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新财规〔2023〕7号）。
2023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新政发〔2023〕27号）。
2023年6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和房屋资产出租出借管理规定》（新管规〔2023〕4号）。
以上文件规范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出租出借行为，根据上述文件精神，结合我县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际情况，在县委的指示下，我局起草了《麦盖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工作过程
[bookmark: _GoBack]2025年3月18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形成；2025年3月19日，我局发文向各乡镇及各有关县直单位对《管理办法》内容征求修改意见；2025年3月28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交法律顾问审核；2025年4月2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相关部门申请政府信息主动公开;2025年4月11日,意见征集结束，未收到意见建议。
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主要内容为，明确了出租出借资产的监督、审批、管理部门；出租出借的国有资产范围、招租方式、审批流程及所需资料、出租期限、租金管理、违规情形及处罚措施等内容。
国有资产出租，是指在保障本单位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经批准将自身占有使用的房屋（包括门面房、商铺、公有住房、写字楼、库房、厂房等）、设备等资产采取租赁方式交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营使用并获取收益的行为。
国有资产出借，是指在保障本单位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经批准将自身占有使用的房屋、设备、车辆等资产使用权以无偿方式出借给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公益事业的行为。
工作职责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审批及监督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监督管理、价值管理等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审核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事项，并按规定履行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申报程序；资产占有使用单位负责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提出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申请，收集准备相关资料，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租金收入。
不得出租出借的国有资产  已被依法查封、冻结的；共有资产未取得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权属不清或产权有争议的；已作为资产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法律法规禁止出租出借的其他情形。
出租方式及期限  国有资产出租原则上应当采用公开招租方式，并以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的底价为基数，实行有效最高价竞得。首次公开招租时，未能成交的国有资产，应以原底价再次进行公开招租，两次均流拍的，经审批后可每次降低出租底价的10%重新公开招租，降低后的价格原则上不得低于原出租底价的80%。房屋资产每轮出租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含),因承租方投入成本较大等特殊原因需要超过5年的，经审批后可适当延长。国有资产出借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含)。
租金管理  国有资产出租收入扣除相关税金、资产评估费、拍卖佣金等费用后，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及时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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